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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疑似愛滋寶寶篩檢作業流程

呂俊毅1、黃士澤2、黃立民1

1台大醫院內科部小兒科、2疾病管制署防疫醫師

【前言】

愛滋病毒的母子垂直感染，在各種防治措施的推行之下已經是一種可以預防的情況。

臺灣自 2005 年開始推行藥癮愛滋減害計畫與孕婦愛滋病毒篩檢，2007 年起注射藥癮愛滋感

染者大幅下降，愛滋病毒感染的懷孕婦女也跟著大幅減少。2006 年孕婦愛滋病毒篩檢率達

到 95%，2007 年以後幾乎都達到 99% 以上，絕大部份愛滋病毒感染的懷孕婦女都已經被發

現並接受適當的預防措施。2007 年以後至 2017 年，臺灣的愛滋病毒母子垂直感染只發生四

例，絕大多數的母子垂直感染都已經被成功的預防掉了。不過，至今每年仍有數十位愛滋

感染的婦女懷孕生育，大部分為已知的感染者，針對這些媽媽生下的寶寶，如何進行檢驗

與追蹤，以儘早正確的確認是否遭 HIV 感染，以儘早解除心理壓力或開始使用抗病毒藥物

來改善預後，是本章節主要探討的範圍。本章節內容主要參考美國衛生部發表的指引 1。

【提早發現疑似愛滋寶寶】

盡早找出愛滋帶原的懷孕婦女，是進行愛滋病毒母子垂直感染的預防，與確認新生兒

是否遭愛滋病毒感染的第一步。以下是提早找到相關疑似愛滋感染之新生兒個案的作法 :

1. 對懷孕初期的婦女，推動全面性產前諮詢及愛滋病毒感染篩檢。給予所有懷孕婦女

愛滋病毒感染諮詢，獲得口頭或書面同意後進行愛滋病毒抗體篩檢。

2. 若此孕婦是感染 HIV 的高危險群，懷孕期間危險行為持續，即使懷孕初期的愛滋病毒

篩檢結果為陰性，建議於懷孕的最後 3 個月內再次檢測愛滋病毒抗體，時間點以懷孕週數

小於 36 週為佳。

3. 若是孕婦即將臨盆，但是並不清楚她是否感染愛滋病毒，應立即對孕婦做愛滋病毒

快速篩檢，來決定是否要給予該孕婦抗愛滋病毒藥物來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4. 若是已經分娩完畢，並不清楚產婦是否感染 HIV，而且生產前或生產中並未檢驗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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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在生產後盡速使用快速篩檢來檢驗產婦，來決定是否要給予其新生兒抗愛滋病毒藥

物。

5. 若是已經分娩完畢，並不清楚產婦是否感染 HIV，且無法完成產婦之快速篩檢來協助

決定是否給予其新生兒抗愛滋病毒藥物來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時，臨床醫師應盡速使用快速

篩檢來檢驗其新生兒，以決定是否要給予該新生兒抗愛滋病毒藥物。

【愛滋病毒（HIV）快速篩檢】

1. 針對即將臨盆或剛生產完的產婦，而且不清楚該產婦是否感染 HIV 時，應使用 HIV 快

速篩檢來檢測該產婦或其新生兒，以決定是否需要給予新生兒抗愛滋病毒藥物。

2. 所有提供生產服務的醫療院所，應備有或了解如何及時取得及使用 HIV 快速篩檢工

具，以應付緊急狀況。

3. 衛生福利部於 2008 年 1 月 18 日公告，將「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檢查報告或診治醫師認為有檢查必要者」，納入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必要者之範

圍。診治醫師對於下列新生兒，包括病歷或孕婦健康手冊查無孕期 HIV 檢查報告者之新生

兒，靜脈毒癮者、無法確認生父者之新生兒等，可依此公告要求新生兒的法定代理人生父、

生母或適格法定代理人簽具同意書。若不願簽署，衛生主管機關可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列為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檢查必要之範圍，違反者得依 23 條第 1 項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以保障

新生兒權益。另對於生母不詳之新生兒，經醫療評估有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風險者，須

即時進行檢測，以提供必要之治療，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故於 2015 年新

增第 15-1 條。

4. 快速篩檢是檢測 HIV 抗體，依據廠牌，其結果在數分鐘至 1 小時內會有報告呈現，但

是只能作為篩檢的工具，即使快速篩檢陽性，後續仍有賴西方墨點法來確認是否感染 HIV。

【疑似愛滋寶寶應接受之檢驗方法】

1. HIV RNA 或 DNA nucleic acid tests（NAT）：

18 個月以下嬰幼兒，一律以 RNA 或 DNA PCR 也就是 nucleic acid tests（NAT）來檢驗是

否有 HIV 病毒感染。現有的 HIV RNA 與 DNA NAT 皆具有很高與相似的敏感性，都可以用來

檢驗新生兒的 HIV 感染。必須注意的是 HIV 有各種基因型，HIV NAT 對不同的基因型可能有

不同的敏感度。若媽媽的 HIV 病毒屬 non-subtype B，建議使用 RNA PCR 敏感性較高 1。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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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自行建立的 HIV PCR 檢驗有敏感度不足的問題，HIV NAT 檢驗應由經過認可的檢驗單位以

適當的檢驗方法執行。

寶寶若是在胎兒階段就遭 HIV 病毒感染，一出生 HIV NAT 很可能就會呈現陽性。但是

針對產程中（intrapartum）遭到 HIV 感染的寶寶（這種情形占多數），在其出生 48 小時內，

HIV NAT 陽性的比率偏低，大約只有 25% to 58%，在出生後 1 週再次檢測，敏感度並未明

顯增加，但是出生後第 2 週時，敏感度則大幅上升到 80-90%。出生 28 天大時，HIV NAT 之

敏感度可達90%以上，而特異度達99%。到3個月以上，HIV NAT的敏感度可以達到100% 2,3。

2. HIV 病毒培養︰

雖然其敏感度相近於 HIV NAT，但是培養的技術較為複雜，價格較為昂貴，也需花較長

時間才會有結果，故不建議使用。

3. HIV 抗原與抗體檢驗：

不建議使用於嬰兒身上，抗原檢驗的敏感性及特異性不足，抗體則受媽媽抗體的干擾，

故不適合作為新生兒愛滋病毒感染的診斷方法。

【疑似愛滋寶寶之確定診斷方法】

疑似愛滋寶寶之篩檢時程與確定診斷方法請參考附錄 7-1，相關說明如下︰

1. 對於感染 HIV 婦女所生的寶寶，體內可能留有母親經胎盤而來的 HIV 抗體，因此無法

使用 HIV 抗體來診斷 HIV 感染。在 18 月大以下的嬰幼兒，HIV 的診斷需倚賴 HIV 核酸檢測（HIV 

NAT）。HIV NAT 檢驗應由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傳染病檢驗機構及愛滋檢驗能力試驗合格之單

位執行。

2. 對於感染 HIV 婦女所生的寶寶，HIV 病毒之核酸檢測時程考慮為：以敏感度來看，HIV 

PCR 檢驗的最佳時機是在出生後 3 個月以後。但是，為求能提早發現感染者，也提早讓未

感染者解除各種壓力，個案於出生後可以先檢驗一次，至少可以提早發現在胎兒階段即受

感染的個案。14~21 天大時再檢查一次，因為這個階段的敏感度已有 80% 左右，同樣希望

提早確診個案。為配合國人作月子的習慣，與嬰兒接受疫苗接種的時程，所有個案應於出

生驗第一次，1~2 個月大時驗第二次，四個月大以後各驗一次，總共檢驗三次。

3. 不可使用臍帶血來檢驗，因為可能會受到母親血液的污染。

4. 針對沒有吃母奶的寶寶，若 1~2 個月大與 4 個月大以後檢驗的 HIV NAT 皆呈現陰性

結果，則可確認沒有 HIV 病毒感染。若 48 小時內未完成 NAT 檢驗，出生 1~2 個月及出生滿

4 個月 NAT 檢測均為陰性者，亦可排除感染。

5. 任何一次 HIV NAT 若是陽性，須立刻抽血再做一次 HIV PCR 確認，兩個檢體之 HIV 

07第七章.indd   3 2018/8/14   下午 12:34:09



4

愛滋病檢驗
治療指引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IV/AIDS

PCR 結果皆為陽性時，始可確診 HIV 感染。

6. 疑似愛滋寶寶若未依以上建議時程接受 HIV NAT 檢驗，而且已年齡滿 4 個月以上，

只要不同日期接受兩次 HIV NAT 檢驗而結果為陰性，亦可排除感染。

7. 疑似愛滋寶寶體內的 HIV 抗體會隨著年齡增加逐漸消失，如果沒有被感染而自己產生

抗體，體內來自母親的愛滋病毒抗體終將消失，抗體檢驗終將轉為陰性。六個月大以上嬰

幼兒若兩次不同檢體之 HIV 抗體檢驗，包括酵素免疫分析（Enzyme Immunoassay，EIA）或顆

粒凝集法（Particle Agglutination，PA）皆呈陰性，也可確定未受到 HIV 感染。六個月大以上

嬰幼兒，未接受 HIV NAT 檢驗者，或 HIV NAT 檢驗結果有疑慮者，可採用此方法排除。

8. 部分疑似愛滋寶寶體內的 HIV 抗體可能持續存在到 24 個月大。因此，18 個月打以後

HIV 抗體若持續呈現陽性，需加做 HIV NAT，不可單以 HIV 抗體陽性確認感染。

9. 嬰兒使用一種以上抗病毒藥物來預防母子垂直感染，尤其使用完整三種抗愛滋病毒

藥物來預防母子垂直感染，有可能會影響到 HIV RNA 檢測的敏感度。必須於停藥 2~4 週後

再次檢驗。

【疑似愛滋寶寶之其他照護】

1. 由於 HIV 病毒可存在於母乳中，已被證實 HIV 可藉哺餵母乳傳播給寶寶，因此應該教

育感染愛滋病毒的婦女不要哺餵母乳，應以嬰兒奶粉替代。寶寶較大以後，成人用自己的

嘴巴替寶寶把食物預嚼的餵食法也應該要避免。

2. 針對疑似愛滋寶寶，平常的照護與一般嬰兒無異，可以正常的擁抱或洗澡。嬰兒的

鼻咽分泌物可用一般的衛生紙處理，照一般方式丟棄即可。只要不含血液成分的分泌物，

居家的環境清潔按照平常的方式即可，並不需要戴手套處理。若是含血液的分泌物噴濺到

環境物體上，在個案排除感染以前，可考慮戴手套（可用重複使用的手套）去除較大的有

機物，小的有機物可不戴手套直接以衛生紙清除，最後以 1：10 稀釋後的漂白水擦拭物體

表面，手套脫除後仍應確實洗手。

3. 針對愛滋媽媽生下的疑似愛滋寶寶，在其檢驗確定是否有感染以前，非活性疫苗之

接種時程與一般嬰兒無異，活性疫苗除口服輪狀病毒疫苗可以照正常時間給予以外，其他

包括卡介苗、麻疹 - 德國麻疹 - 腮腺炎疫苗、與水痘疫苗皆應於三次 HIV NAT 檢驗皆確定為

陰性以後再給予。疑似愛滋寶寶的愛滋病毒檢驗時程近似於常規疫苗接種時程，可以安排

在接種疫苗時一併檢驗 HIV，以增加順從率。至於疑似愛滋寶寶的哥哥姐姐等家人，則依其

家人本身免疫力決定是否施打疫苗。若免疫力正常，應按時接種各種疫苗，包括活性減毒

的卡介苗、麻疹 - 德國麻疹 - 腮腺炎疫苗，和水痘疫苗等。一般而言，家人施打疫苗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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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由家人接種者傳染疫苗的病毒或細菌給疑似愛滋寶寶，反而可因家人免於感染而間接

保護這些寶寶。

4. 疑似愛滋寶寶應在出生後依指引建議給予適當的預防性藥物，並按時追蹤。出生後

應抽血檢驗 CBC，之後四周再驗一次，用來偵測是否發生藥物的副作用。或發生藥物副作

用，應由醫師評估是否繼續服用預防性藥物。若在追蹤過程中，證實感染 HIV 後，應立即

停用預防性藥物，轉而使用完整的抗病毒藥物治療。

5. 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於愛滋感染的寶寶一歲以內，特

別是 3~6 個月大時常見。可考慮對疑似愛滋寶寶，在 4~6 週大時開始使用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進行預防，直至嬰兒確定未受到 HIV 感染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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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   檢驗項目及流程 

 

確認通報感染 

確認通報感染 

確認通報感染 

NAT陽性 

NAT陽性 

NAT陽性 

NAT陰性 

NAT陰性 

NAT陰性 

(1)出生 48小時內 

(2)出生滿 1-2個月 

(3)出生滿 4個月 

附錄 7-1、疑似愛滋寶寶篩檢作業流程

※ 備註：

1. 請以 EDTA 或非 heparin 抗凝血試管（紫頭管）採檢全血 3-5ml、4℃低溫 24 小時內送驗。

2.  NAT: Nucleic Acid Testing（核酸檢測，包括 RNA 與 DNA 之 PCR）。

3. 合格檢驗機構包含衛生福利部認可傳染病檢驗機構及愛滋檢驗能力試驗合格單位，機構名冊詳見

本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通報與檢驗 / 檢驗資訊 / 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及傳染病介紹 / 第三類法定

傳染病 /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 通報檢驗 / 檢體送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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